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金訴字第213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劉致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參  與  人  

即  第三人  星野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劉致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30號被告劉致廷違反期貨交易法等案

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星野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參與本案沒收程序。

　　理　由

一、按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第三人未為第1項聲

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

序，但該第三人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對沒收其財產不提出異

議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分

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

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人違法

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者，亦同；犯罪所得，

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第4項亦有明定。

二、經查，被告劉致廷因違反期貨交易法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9460號、112年

度偵字第16997號、第18140號、第37943號）及移送併辦（1

13年度偵字第32239號）後，現由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1

30號審理中，依起訴書記載及被告之供述，第三人星野財富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因本案犯罪獲有如起訴書及移送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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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旨書記載之不法利益新臺幣（下同）185萬2830元、17萬2

500元，本案沒收即有可能及於第三人所得上開款項，故為

保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地位，使其有參與本

案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本院認第三人有參與沒收

程序之必要，爰依職權裁定如主文所示。

三、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後，如經合法傳喚或通知而不到庭者，

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4第2項規定，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黃奕翔

　　　　　　　　　　　　　　　　　　　法　官　劉育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俊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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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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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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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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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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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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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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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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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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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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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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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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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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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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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與  人  
即  第三人  星野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致廷
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30號被告劉致廷違反期貨交易法等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星野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參與本案沒收程序。
　　理　由
一、按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第三人未為第1項聲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但該第三人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對沒收其財產不提出異議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者，亦同；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第4項亦有明定。
二、經查，被告劉致廷因違反期貨交易法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9460號、112年度偵字第16997號、第18140號、第37943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偵字第32239號）後，現由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130號審理中，依起訴書記載及被告之供述，第三人星野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因本案犯罪獲有如起訴書及移送併辦意旨書記載之不法利益新臺幣（下同）185萬2830元、17萬2500元，本案沒收即有可能及於第三人所得上開款項，故為保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地位，使其有參與本案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本院認第三人有參與沒收程序之必要，爰依職權裁定如主文所示。
三、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後，如經合法傳喚或通知而不到庭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4第2項規定，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黃奕翔
　　　　　　　　　　　　　　　　　　　法　官　劉育綾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李俊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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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星野財富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應參與本案沒收程序。

　　理　由

一、按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得於本案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

    結前，向該管法院聲請參與沒收程序；第三人未為第1項聲

    請，法院認有必要時，應依職權裁定命該第三人參與沒收程

    序，但該第三人向法院或檢察官陳明對沒收其財產不提出異

    議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1項、第3項分

    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

    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他人違法

    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者，亦同；犯罪所得，

    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2項第2款、第4項亦有明定。

二、經查，被告劉致廷因違反期貨交易法等案件，經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9460號、112年

    度偵字第16997號、第18140號、第37943號）及移送併辦（1

    13年度偵字第32239號）後，現由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21

    30號審理中，依起訴書記載及被告之供述，第三人星野財富

    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因本案犯罪獲有如起訴書及移送併辦

    意旨書記載之不法利益新臺幣（下同）185萬2830元、17萬2

    500元，本案沒收即有可能及於第三人所得上開款項，故為

    保障財產可能被沒收之第三人程序主體地位，使其有參與本

    案程序之權利與尋求救濟之機會，本院認第三人有參與沒收

    程序之必要，爰依職權裁定如主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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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4第2項規定，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附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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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人參與沒收程序後，如經合法傳喚或通知而不到庭者，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4第2項規定，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2第3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洪瑞隆

　　　　　　　　　　　　　　　　　　　法　官　黃奕翔

　　　　　　　　　　　　　　　　　　　法　官　劉育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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